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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基本情况
（1） 单位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内设1个中心、2个工作机构、6个专门委员会，分别为代表事务中心、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、监察和司法委员会、财政经济委员会、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、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、农业与农村委员会、社会建设委员会。机关干部在职职工为38人，退休人员27人。
芦淞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职责是：保证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执行；负责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，领导或主持本级代表大会的选举；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免；监督本级“一府两院一委”的工作，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述和意见；讨论、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，区人民政府的建议，决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预算的部分变更；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补选出上一级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的个别代表及其他，承办区委、区政府的其他事项。
（2） 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
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：保障区人大常委会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，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，强化资金绩效管理，保证支出执行的安全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；其他项目绩效支出：代表履职经费丰富代表活动，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能力，为人大代表正常履职创造条件，提供保障。人大全会经费主要用于人大全会期间的费用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.2022年预算资金662.31万元
2.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38.95万元。
3.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38.95万元。其中：项目支出137.46万元，基本支出801.49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701.05万元，公用经费100.44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1.代表履职经费54.27万元；2.代表选举经费1万元；3.防疫经费2.8万元；4.全会经费38.05万元；5.人大信访补贴2.26万元；6.上级专款30.00万元；7.省市代表活动经费9.09万元。
3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.完成本年度单位人员经费保障任务。2022年按计划完成了人员经费保障任务，保障人数为在职人员38人，退休人员27人，人员经费保障率达100%，单位人员对资金保障满意度达100%。
2.注重质量引领,稳步推进立法工作。不断增强学习的系统性、针对性和实效性，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常委会工作增强理论素养、注入精神动力。
3.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。注重提高代表素质，落实代表列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，组织代表参加常委会审议议题的视察、执法检查，组织人大代表参加履职能力提升培训，保证代表履职的知识更新，业务提升能力，为人大代表正常履职创造条件，提供经济保障。
4.注重问题导向,有效开展监督工作。坚持区委对立法工作的领导，围绕立良法促善治开展立法和执法检查；科学选择监督议题，创新监督方式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切实增强监督实效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1.代表选举经费及人大事务经费：用于省市区人大代表因岗位变动或其他原因辞职的职位补选、省市区代表活动、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、代表团工作室活动开展、订阅报刊杂志等，确保代表履职率100%。
2.人大全会经费:主要用于人大全会期间的费用，严格依照支出办法支出，严格控制支出金额，提高代表的工作效果，代表满意度100%。
3.防疫经费：用于防疫保障、防疫物资采购、防疫工作开展，使用率100%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在财政整体压减的情况下，区人大2022年度整体支出基本达到预期绩效目标，但各委室预算没有细化，资产管理也需继续完善。
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继续精细化财政预决算资金管理，对各项常规性和突发性工作进行量化，以此作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使用基础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各委室的公用经费预算应细化，做到心中有数，强化内部控制。加强对资产管理，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，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，达到预期的绩效目标。
9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通过绩效自评，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，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以期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、完善资金绩效管理。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，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将与2022年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